
生态旅游规划原则



生态旅游的推动机制

生态旅游的推动，一方面为传统的观光休闲注入新活力和新意涵，

并促进自然资源的保育和地方传统的延续，藉由生态旅游参与者

包括管理者、资源供给者、经营者及使用者等的共同努力，基于

生态旅游之原则与精神，分层负责与配合，以落实生态旅游对可

持续愿景负责的目标。

管理者的部分

资源供给者的部分

经营者与使用者的部分



生态旅游的推动机制
管理者的部分

行政机关负责划设生态旅游地区，订定分级标准，

推动生态旅游之管理与规范，辅导地方发展生态

旅游等；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负责执行生态旅游规划与订定

管理办法，包括落实社区参与、推动社区培力计

划、评定游客承载量、订定环境解说导览机制、

强化环境监测等；

地方机关则负责当地服务设施之修缮、建设，以

及其它为推动生态旅游而需配合之相关地方事务。



生态旅游的推动机制
资源供给者的部分

负责生态旅游地的资源背景资料之整理与提

供，并参与生态旅游地的规划与设计工作。



生态旅游的推动机制
经营者与使用者的部分

政府或民间经营者负责订定营运管理准则、培训解
说教育人才、提供解说教育、落实旅游活动管理、
执行自然栖地管理计划、植生重建计划等。

生态旅游者或当地资源使用者，应遵守各项规范，
在承载临界量下进行有限度的发展使用，以总数量
管理游客人数，维系可持续生态和旅游质量，并协

助前述各项任务的完成。



生态旅游的推动现况

当前来说，生态旅游，已有许多民间社团推出
相关的生态旅游活动，他们的行程主要在挖掘
当地的原貌和特色，不以热门观光景点为诉求。

怀抱关怀与学习的态度，不但是替自己的行为
负责，也是为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和人民负
责，逐渐养成了参加者仔细聆听、细心观察的
习惯，也培养了一些同好、义工、解说员。

将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一点一滴保存下来，未
来更有赖相关政府单位与学者、民间业者、经
营管理者、及游客的携手合作，为国际间的生
态保育声望开展新页。



生态旅游的规划-1
生态旅游事业之规划原则包含了与其息息相关的五个组成因子：资源、

居民、业者、经营管理者与游客。

透过此五个因子的整合分析与适宜性评估，才能适切的拟定当地之生态

旅游活动。

发展生态旅游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自然环境资源与当地居民间的协调、

当地居民与旅游活动的协调、旅游活动及资源保护的协调。

以及是否有良好的经营管理组织与计划，以确实规范使用者、进行环境

监测与土地使用管制。

生态?



生态旅游的规划原则(经营管理)



生态旅游的规划-2

从事旅游业者在生态旅游活动中亦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对游客而言，扮演着游程规划与设计之角色，旅游行前的解说

以引导游客对生态旅游活动的期望，进而可能影响生态旅游的

满意度；

对当地经济而言，可能增加居民的就业机会，因此生态旅游规
划架构中各个因子环环相扣，亦不容忽视（Boo, 1990；Ross & 

Wall, 1999；Sirakaya & Sasidharan, 1999）



生态旅游的规划原则-1

1.资源之适宜性
生态旅游重视资源供给面的开发强度与承载量管制，透过「资源决定
型」的决策观念，进行基地之生态旅游适宜性评估。评估指标，包括：
自然与人文资源之自然性或传统性、独特性、多样性、代表性、美质
性、教育机会性与示范性、资源脆弱性。

2.居民、旅游业者与经营管理者之接受度与参与度
高规格的生态旅游活动，其实是包含许多环境使用之限制，诸如应保
持地方原始纯朴之景观与生态资源，不因旅游活动导入而大规模的建
设交通与游憩等相关硬件设施，或大幅度改变既有产业结构，且需力
行在地参与，以小规模的旅游方式带领活动团体等。

地方居民与业者之接受度与参与力等程度，应优先评估，评估指标包
括：居民对地方的关怀程度、对生态旅游的接受度、当地主管机关或
民间主导性组织之支持态度、居民与业者之参与程度及民间自愿性组
织之活力。



生态旅游的规划原则-2

3.游客之接受度与愿意支付费用

生态旅游发展成败关键包括游客参与层面，

规划生态旅游时，以游憩供给面作为评估项目外，且须考虑游
客对生态旅游之接受度与愿意支付费用等项目评估，以了解游
客对不同标准的生态旅游产品之接受度与愿付支付费用额度，

以游憩吸引力的观点，依不同标准生态旅游产品的安排与提供
满足游客的生态旅游体验，例如提供在地居民之全程导览与深
度解说，以吸引深度生态旅游者前往。

游客对生态旅游的认同、对地方环境非消耗性行为的接受程度
与愿付支付费用额度，均是兼顾地方资源保育与经济的重要依
据。



生态旅游的规划原则-3

3.生态旅游的发展与推广

在生态旅游活动的推广与执行方面，为落实推动生态旅游政策，
由公部门相关部会共同分工执行，并依据分工项目，分别提出
具体执行措施与权责单位。

在民间团体部份，则可直接反应社会上不同群体的需求，并维
护这些群体的福利，在各自的领域内累积成熟的经验与能力，
必要时更可发挥与群众直接沟通的技巧，因此这些组织在生态
旅游之推广与执行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生态旅游业务检核原则与内容
自然资源方面

对于资源丰富但已开发且具有游憩压力之地区，除了强化解说
教育，以增加游客对资源与环境认同感与游憩机会外，均在利
用现有基础设施服务上，以不再开发为原则。

对于资源丰富但游憩压力甚小之地区，在生态旅游的发展上，
应降低其交通可及性、拟定强制之法令管制规定，以承载量评
估适当之使用量后再予以推广。

1. 当地生态资源或特殊物种之丰富性

2. 当地资源对 具有自然或文化遗产或独特的代表性

3. 当地物种或景观具有稀有性

4. 当地自然或文化资源维持原貌之程度

5. 可供环境教育利用之面积范围的适宜性

6. 当地是否具有一个以上之完整生态系统

7. 确保野生动植物不被干扰、环境不被破坏



生态旅游业务检核原则与内容
旅游活动方面

采用低环境冲击之营宿与休闲活动方式、限制到此区域之游客量、且

尽量使用当地居民之服务与载具、及提供游客以自然体验为旅游重点。

1. 采用低环境冲击之营宿与休闲活动方式

2. 限制到此区域之游客量

3. 尽量使用当地居民之服务与载具

4. 提供游客以自然体验为旅游重点的游程

5. 对旅游地区之自然及文化袭产提供专业层级之介绍

6. 行前及途中给予正确信息

7. 解说员的引导与环境教育活动的融入，提供游客不同层次与
程度的知识、鉴赏及自然与文化体验

8. 旅游型态趋向小众旅游

9. 生态旅游活动所得的收益可转化成为当地社区的保育基金

10. 尊重当地居民的传统文化及生活隐私

11. 订定生态旅游游客守则



生态旅游业务检核原则与内容
当地居民方面

生态旅游与一般自然旅游行程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重视地
方利益的回馈，由于地方居民对当地自然或人文资源的了解
比外界人士深入。

以当地居民为发展主体，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发展，可以提升
生态旅游服务质量、增加旅游深度、守卫当地生态环境。

将旅游收益的分享活化社区经济发展，而更得到社区居民的
支持。

1. 当地居民支持当地的自然资源与人文保育工作

2. 聘用了解当地自然文化之解说员

3. 具有地方社区自发性组织

4. 订定社区发展生态旅游居民守则



生态旅游业务检核原则与内容
经营管理方面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落实社区参与

推动社区培力计划

评定游客承载量

订定环境解说导览机制
强化环境监测

地方机关

负责当地服务设施之修缮、建设

办理推动生态旅游而需配合之相关地方事务

民间业者

订定营运管理准则

培训解说教育人才

提供解说教育

落实旅游活动管理

执行自然栖地管理计划者


